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員工薪資所得扣繳方式選定表 
本人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2條規定，選定薪資所得扣繳方式如下：(請二擇一) 

□ 
一、  □按全月給付總額扣取百分之五（逾 40,000元起扣 5%）。 

或□固定金額_______________元。 
薪資受領人：                  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選一者以下免填 
 

□ 
二、按全月給付總額依「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之規定扣繳。 

選本項者請續填報下列免稅額申報表： 

合於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共計    人） 

薪  資 

受領人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號 

  
地 

址 

 

配  偶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合於下列條件之一：（1）年滿 60歲者；（2）未滿 60歲，但無謀生能
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姓名 稱謂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現在地址 
符合之

條件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合於下列條件之一：（1）未滿 20歲者；（2）已滿 20歲，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

養者；（3）已滿 20歲，因身心殘障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4）已滿 20歲，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

扶養者。 

姓名 稱謂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現在地址 
符合之

條件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合於下列條件之一：（1）未滿 20歲者；（2）已滿 20歲，因在校就

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3）已滿 20歲，因身心殘障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4）已滿 20歲，因無謀生

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姓名 稱謂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現在地址 
符合之條

件 

      

      

納稅義務人之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下列條件之一：（1）合於民法第 1114 條第 4 款未滿 20 歲或滿 60

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2）合於民法第 1123 條第 3 項未滿 20 歲或滿 60 歲以上

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姓名 稱謂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現在地址 
符合之

條件 

      

      

 

薪資受領人：                   簽章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